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诺威”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８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新诺威”，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６５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４．４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４

，

８９９

，

７９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９８

，

６９７

，

９３４．７１

３

、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０

，

２０７

４

、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

２

，

４５２

，

０６５．２９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９９２

，

１６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２２

，

１５８

，

１５５．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

，

８４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９１

，

８４４．８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２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３

涂善忠 涂善忠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４

林永飞 林永飞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５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６

黎仁超 黎仁超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７

虞臣潘 虞臣潘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８

周丽萍 周丽萍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９

高海清 高海清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１０

张国玲 张国玲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１１

鲍建新 鲍建新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１２

傅宇晨 傅宇晨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１３

张剑华 张剑华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１４

徐永寿 徐永寿

５６０ １３

，

７０３．２０

合计

７

，

８４０ １９１

，

８４４．８０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８

，

０４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６４３

，

９１０．０９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２％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０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１

、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５５１

、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０９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石药集团新诺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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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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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

2019

—临

016

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白银有色” 、“公司”或“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简称“本次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6月26日在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临052

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与交割情况

根据中非黄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非黄金”或“标的资产” ）提供的股东注册登记证书、股票证书等文件，中非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简称“中非发展基金” ）持有的中非黄金100%股权已于近日转让至公司名下。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

有中非黄金100%股份，进而持有第一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第一黄金公司” ）100%股份，中非黄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第一黄金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公司。

二、后续事项

1、 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托管及上市手续。

2、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协议、承诺事项。

三、关于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交割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所需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实施过程合法、合规。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资产中非黄金100%股权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白银有色

名下。

3、上市公司尚需办理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上市公司有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批复的

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实施非公开发行；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而

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相关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交易各方有权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白银有色已直接持有中非黄金100%的股份；

3、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相关后续事项，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

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等有关事宜，积极推进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后续事项，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

2019-013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霍尔果斯嘉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5,381,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4%）的股东霍尔

果斯嘉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科投资” ）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4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 嘉科投资为公司

员工的持股平台。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鹏先生为嘉科投资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总经理郑大伟先生为

嘉科投资有限合伙人、公司副总经理陈义钢先生为嘉科投资有限合伙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常虹先生之配偶张颖

女士为嘉科投资有限合伙人，上述人员不参与本次减持,本次减持后上述人员通过嘉科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比例不会发

生变化。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晚收到嘉科投资出具的《关于拟减持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计划的告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霍尔果斯嘉科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嘉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381,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员工生活改善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嘉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381,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4%；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1,345,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实施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前锁定期的承诺

嘉科投资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不超过减持前所持股份总数的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嘉科投资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承诺的行为。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嘉科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

四、备查文件

1、嘉科投资出具的《关于拟减持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计划的告知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765

证券简称：中航重机 公告编号：

2019-019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3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北衙路50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8,015,7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9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计25人，代表股份308,015,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39.5905%, 均有表决权。 其中: 关联股东3人， 代表股份 307,504,33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5248%。 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有16人，代表股份307,712,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9.5515%，均有表决

权。其中：关联股东3人，代表股份307,504,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9.524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张育松、刘亮、李雁北、独立董事金锦萍、李平、于革刚因事无法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嵩、白传军因事无法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孙继兵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7,806 99.9779 67,900 0.022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7,806 99.9779 67,900 0.022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7,806 99.9779 67,900 0.022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7,806 99.9779 67,900 0.022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7,806 99.9779 67,900 0.022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4,806 99.9769 70,900 0.0231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944,806 99.9769 70,900 0.023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875 65.8763 174,500 34.123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875 65.8763 174,500 34.1237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93,908,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3,596,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40,475 86.1354 70,900 13.8646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40,475 86.1354 70,900 13.8646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036,806 99.4974 70,900 0.5026 0 0.0000

8

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336,875 65.8763 174,500 34.1237 0 0.0000

9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336,875 65.8763 174,500 34.1237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8《关于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和议案 9《关于与中航工业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贵州金江航空液压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前述 3�个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307,504,331股，表决时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吕丹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1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完成注册

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6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的议案》，上述议

案于2018年12月5日经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6,980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

公司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增资并转投设立全资孙公司兴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兴瑞” ，越文名

称“C

�

�NG� TY� TNHH� SUNRISE� TECHNOLOGY�（VI□T� NAM）”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暨投资新设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

近日越南兴瑞完成了当地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其签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兴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越文名称“C

� �

NG� TY� TNHH� SUNRISE� TECHNOLOGY�（VI□T� NAM）” ）

注册证书号码：2400859689

注册地址：越南 北江省 越安县 云中工业区CN-09区

法定代表人：唐杰

注册资本：234.000.000.000越南盾（折合10.000.000美元）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15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65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包括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电子产品配件、塑料制品、五金配件、模具及其配件研发、设

计、制造、加工。

备查文件：1、《越南兴瑞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463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7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3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公司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949,1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1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卞云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贺锦雷先生因个人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949,107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婷婷律师、冯玫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刘鑫因严重违反基金管理条例，从

2018 年 1 月 28 日起已不再是哈尔滨市

阿里聚旺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的

有限合伙人， 其个人无权代表投资人行

使与本基金公司有关的任何主张， 如其

个人有不当行为对本基金公司造成伤

害，本基金保留对其行使法律追究权利，

特此声明！

哈尔滨市阿里聚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19 年 3 月 15 日

郑 重 声 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在中

国证券报 2019 年 3 月 14 日总第 7447期报纸 A12 版刊登资产拍卖公告。现将

原公告内容：“我司将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 18 时止

（延时除外） 在阿里巴巴资产拍卖网络平台 （淘宝网）（https://zc-paimai.

taobao.com）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更正为“我司将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 18 时止 （延时除外） 在阿里巴巴资产拍卖网络平台

（淘宝网）（https://zc-paimai.taobao.com） 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展示

时间： 自 2019 年 3 月 14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 我司将在淘宝网及我司

（南昌铁街 2 号） 进行展示” 更正为 “展示时间： 自 2019 年 3 月 19 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我司将在淘宝网及我司（南昌铁街 2 号）进行展示” ；“竞买

保证金： 有意竞买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21 日 10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700 万元汇

入以下指定账户” 更正为“竞买保证金：有意竞买人应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 10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700 万元汇入以下指定账户”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9年 3 月 1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资产拍卖更正公告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4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3月1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3月2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2300�

20.4721�

31.6444�

14.8451�

11.1343�

13.3713�

10.9809�

13.5584�

9.6422�

5.5266�

10.2252�

10.2347�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符合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并经发行

人控股股东同意，以及获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70号” ），福建福晟集

团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45亿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本次债券的第三期发行。

本期债券已于2019年3月18日成功发行。 根据网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7.80%，起

息日为2019年3月18日。

特此公告。

发行人：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9日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世光电”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

927万股新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302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1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826万股，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万股，老

股转让数量为302万股（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12个月限售期的股票数量为302万股）。回拨机

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56.2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63.32%；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669.8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6.68%。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14元/股。

亚世光电于2019年3月1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亚世

光电” 股票669.8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相关

规定，并于2019年3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19年3月2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

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

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3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454,35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2,838,960,500股，配

号总数为145,677,921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4567792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10,874.73283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701.8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10%（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设定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

算，即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54.40万股，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152.4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新股数量的10%；老股发行数量为30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71.6万股，占本次

公开发行新股数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88305817%，有效申购倍

数为5,310.5103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19年3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9年3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9日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农商行”、“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青农商行”，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５８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

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每股净资产等

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８

，

８８８．９０５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６６６．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５５５．５０５６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９８

，

７１８

，

７３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９７４

，

９２６

，

１９４．５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２８１

，

７６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０７５

，

７８５．４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５

，

４７８

，

４０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９

，

６９４

，

４８７．７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６

，

６５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０３

，

５３４．０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放弃认购股数

（万股）

１

张国玲 张国玲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２

高海清 高海清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３

虞臣潘 虞臣潘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４

黎仁超 黎仁超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５

涂善忠 涂善忠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６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７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５０ １．０９５０

合计

７．６６５０ ７．６６５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３５８

，

４１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３７９

，

３１９．４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４４５１５％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３２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

不超过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１

，

８１３

，

７６１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７０．００％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１

，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 本次招股意向书全套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